阳泉市文化和旅游局

关于市政协第十四届四次会议

第0024号提案的答复

九三学社阳泉市委会：

您好。您提出的“关于遏制文物保护中的维修性破坏，防范修复工作造成文化流失的建议”的提案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感谢您对文物事业的关心。您对于文物保护的建议具有现实意义，为政府部门提供了很好的思路。针对您的建议，我局高度重视，结合重点工作任务部署，积极采纳您提出的良好建议。

关于您提出的“建立地方文物专家委员会”，一是根据《中共阳泉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阳泉市文物管理中心机构职能编制规定的通知》（阳编办字〔2023〕48号），市文物保护中心负责全市不可移动文物的调查、保护、研究及成果转化，承担文物保护工程立项核查、质量监督、过程监管、竣工验收、工程资料归档等，指导县区不可移动文物保护业务工作，可以有效防范维修性破坏。二是2024年5月15日，提交了《关于组建阳泉市文物保护利用专家库的请示》，充分吸收并发挥了全市包括保护规划编制、文物维修保护、安防消防防雷建设、环境治理、陈列展示、保护管理体系和监测管理体系建设、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整体陈列展示以及其他文物保护利用相关工作文物专家的集体力量，提高文物保护利用领域评估、咨询质量，规范文物保护利用咨询管理工作。

关于您提出的“规范文物维修方案过审工作”，文物保护修缮工程严格遵循《山西省文物局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按照文物保护单位级别和保护工程类型实行分级管理，并按规定严格履行报批和备案程序。同时，市文物保护中心负责承担文物保护工程立项核查，把好工程立项关。

关于您提出的“做好修复前文物保护登记工作”，一是《阳泉市文物局关于转发<山西省文物局关于加强低级别文物保护工程管理的通知>的通知》中规定要“加强构件管理，不得大范围更换新构件，无法继续使用的旧构件应妥善保管。对新补配的建筑构件的加工制作，应采用符合建筑时代、地域特征的传统材料，按照传统技术及工艺加工制作，并进行防腐、油饰断白处理，科学做旧，做到随色部位与文物原构件色泽相协调”。二是将构建管理情况作为《文物保护工程检查表》中的一项重要指标，文物保护工程中，未按批准的设计文件作业，或因文物保护理念缺失造成文物构件、附属文物损坏或者使其文物本体风貌受到改变的，对施工、监理单位进行通报。

关于您提出的“避免文物修复的过度工程”，一是《阳泉市文物局关于转发<山西省文物局关于加强低级别文物保护工程管理的通知>的通知》中规定要“严控实施范围，坚持最小干预原则，严格控制文物保护工程施工范围和工程量，严格按照批复的设计方案实施。确因前期勘察不到位等原因需要变更方案的，应及时履行变更程序。”二是施工过程中，兼顾文物保护工程的工作特点，根据工程规模、投资、工期等，合理确定时间节点，适当增加工程检查频次。严格遵守检查程序进行评议和反馈，避免文物维修质量问题。

以上答复您是否满意，如有意见，敬请反馈。

再次感谢您对文物工作的关注，欢迎您提出更多宝贵意见建议，继续支持关心我市文物事业的建设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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